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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大陆分省生育水平现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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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一五”期间我国大陆的总和生育率为１．４８１，呈稳中有降态势，

形成了 “中、西部中度低水平，东部深度低水平，东北极度低水平”的空间格局。

除少数极低生育率省区回升外，实际生育率及其与政策生育率的比值仍在下降。生

育率下降的主要推动力是发展，突出表现为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比总人口和育龄妇

女的城镇化、非农化水平高、人口外出流动比例大，以及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文

化观念对农业人口的同化作用。发展促使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现行生育

政策难以使生育率稳定在合理的低水平。有可能引起政策性反弹的重点在计划生育

基础较好的城镇和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可能引起非政策性反弹的势能，已基本释

放；中、西部农村年轻一代妇女多胎生育比例平均只有４．１２％。生育政策调整完

善中的生育率反弹可通过渐进式策略实施有效调控，不会引起生育率大幅强烈反

弹。我国生育政策全国统一调整时机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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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判断我国实际生育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是准确把握人口变动大势，制订人口
和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基础。但１９９０年代开始，多类调查统计由于依据的数据、使
用的概念和估计的方法不同，对我国真实的生育水平一直没有公认的准确、令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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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说法。① 国家很难对人口形势做出科学判断和果断决策。为此，本课题组依据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开展了我国大陆分省生育水平评估的研究。

本文将依据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特别是国家

统计局补充汇总资料，测算我国各地区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评估我国计划生
育政策的实现程度；分析政策生育率、实际生育率及政策实现情况的基本趋势。结

果表明，绝大多数省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中度、深度和次极度低生育水平，并呈继

续下降态势，有的甚至降至极度低生育水平，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已成熟。

一、我国生育率评估研究评述

十多年来，学术界对我国全国层面生育率的评估，主要有两种思路。

一种认为如此 “低”的生育率主要由漏报造成，要了解 “真实”的生育率，必

须设法消除漏报的影响，如雷舍福德等用亲生子女法、② 生育史重构法和胎次递进
比方法、总和生育率分解法对生育率的估计，翟振武、陈卫利用教育统计数据通过

对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０—９岁人口的调整对出生人数和生育水平的估算，③ 王谦利用
“队列累计生育率”④ 对真实生育水平的间接估计，王金营基于２０００年０—１０岁人
口回填出生人口对生育率的估计⑤等。其中一些方法和参数的科学性遭到质疑；另

外，对努力消除漏报影响本身，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如张广宇等回顾了１９９０年代对

生育水平的估计，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１９９０年代中国存在大规模和持续性出生漏
报；相反，有理由认为各次全国人口调查中的低生育率是实际生育水平大大降低的

反映，并担心过多的注意力被放在数据质量的讨论上，而忽视了对生育率真正下降

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⑥

另一种认为现有的概念、指标和分析方法，已不能真实反映向低生育率转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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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生育年龄延迟情况下的生育水平，需要理论和方法创新，特别是要加强低生育
率的理论研究，才能正确反映和理解我国的生育水平。郭志刚是这一观点的代表。

２０００年至今，他在这方面连续发表２０多篇文章，对不同来源的调查统计进行了比
较分析，在同年份不同来源统计的差异中也看出了调查中确实存在出生漏报的 “端
倪”，如果将这种差异作为漏报看待，则该段时期中漏报率最大不过只有１７％ ，在

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变得很小。① 他用我国数据验证了考虑生育年龄变动的去进度总和生
育率，比传统总和生育率能更好地反映终身生育水平；②③④ 针对全国第五次人口
普查样本，使用母子匹配法⑤⑥对１９９０年代全国生育水平进行了估计；介绍了低生
育率的理论模型并展示出当前影响我国低生育率的复杂情况，提出应避免忽略其他
解释因素，片面夸大出生漏报的影响。他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证实，以往的
研究严重高估了出生水平和生育水平，由于高估出生和生育水平而导致的过度的统
计调整，造成的偏差幅度甚至远远超过原始调查统计的偏差，形成严重的误导。⑦

全国层面的生育率难以准确估计，分省生育率的估计更困难。对于后者，更为
困难的是如何考虑和处理省际迁移对各省生育率的影响。这方面文献笔者检索到三
篇。一篇是王金营等对２０００年分省生育率漏报回填的估计，⑧ 其主要精力用于对漏
报的估计和回填。其中，全国漏报零岁人口比例和总数是大致估计的，人口流动强
度指数和人口城镇化指数与漏报人口之间的关系没有严格论证；漏报权重主观确定。

第二篇是尹文耀等⑨对各省政策生育率和生育率的迭代估计。他们以每年国家统计
局人口抽样调查的各省出生率、死亡率、城乡人口比重为 “靶子”，通过反复迭代，

估计出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各省迭代生育率。其准确性主要受制于各省出生率数据的质
量，也受制于迁移估计的准确性。如果后两者 “水分”较大，其结果也会有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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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第三篇是王谦等使用２０００年普查的３５岁妇女平均曾生子女数替代妇女终
身生育率，间接估计总和生育率。① 终身生育率毕竟不是总和生育率，这种方法受
到郭志刚的质疑。②

总之，对于实际生育水平的估计，最重要的是要有高质量的数据；没有高质量
数据时，则需要进行尽可能科学严谨的测算，所有估计测算都要有客观依据和充分
论证；更重要的是要对评估对象正在发生的新变化有清楚的了解，使理论能够反映
新规律。对全国层面的生育率估计，最好能与各地生育率估计相结合，把全国层面
笼统、抽象、模糊的估计变成清晰、具体、生动的画面。

本文区别于其他研究，主要在于基础数据是国家统计局重新汇总的 （未公
开发表），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汇总出各省分散在全国各地分年龄、性别、城
乡、农业和非农业的户籍人口，克服迁移流动对分省人口的影响，保证数据系
统完整。应该说明的是，补充汇总的数据也存在漏报。但我们可以在对过去一
个时期的生育率总体状况做出估计的基础上，对普查当年生育率做出尽可能合
理的推断。由于补充汇总的不是全部普查数据，而是１０％长表数据，分析过
细，会因样本较少而产生偏差；分到孩次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不能准确计算
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但这不影响对全局的认识和把握，特别是对时期生育
水平的判断。对于个别依据过少样本计算的结果 （如上海分城镇和农村的农业
人口生育率），仅供参考。

二、生育率评估的基础数据和基本方法

（一）时期政策生育率估计

时期政策生育率估计依据的基础数据是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的分城乡农业
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分年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数。数据来源于各省出版的２００５
年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没有出版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省区，依据国
家统计局提供的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抽样数据汇总。时期政策生育率估计的方
法步骤是：第一步：使用多龄概率法，③ 估算各类夫妇对数。夫妻年龄分布模式根
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０年普查抽样光盘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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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把终身政策生育率作为基本输入变量。各地区对终身生育一个孩子或
两个孩子，即终身政策生育率的条件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本文假定所有有条件婚

配的男女都按一定的概率婚配，即使离婚、丧偶的女性和男性，也都按一定规律再

婚，所有夫妇都按政策规定的终身生育孩子数生育。各地区少数民族农业人口终身

政策生育率，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重进行加权处理。

第三步：计算各地区时期政策生育率。文中时期政策生育率不是输入变量，而

是内生变量和输出变量。其计算方法是将各类夫妇终身政策生育率作为每个年度的

时期生育率，遵照当地的生育模式，计算其分年龄所生孩子数；将各类夫妇分年龄

生育的孩子数加和，算出所有夫妇分年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这个总和生育率就

是时期 “政策生育率”。所以它是各类夫妇终身政策生育率按城乡、农业人口和非农

业人口各类夫妇规模、年龄分布、生育模式的加权平均数，是一个随各类夫妇所占
比重及年龄分布、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变化而变动的量。

第四步：分地区分年龄生育孩子数和妇女人数加和，算出各区域和全国的政策

生育率。本文也估计了未来各年时期政策生育率 （表５）。其思路是把现行生育政策

下，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 “双独”、“单独”、“双非”夫妇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和第

二个孩子，分别计入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独生子女队列和非独生子女队列；并随着

第二个孩子出生，不断对独生子女队列进行动态调整；通过年龄移算，得到未来各

年分年龄性别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人数；用多龄概率法，推算出分农业和非农

业户口的 “双独”、“单独”和 “双非”夫妇数量；再按现行政策规定的终身生育率，

算出各类夫妇生育的孩子数，进而算出总人口的时期政策生育率。

（二）户籍人口实际生育率估计

由于各省历年统计公报的出生数或出生率是否准确往往受到质疑，本文对出

生人数的估计不使用这些数据，而是使用国家统计局依据 “六普”长表为本课题

研究补充汇总的数据。这些补充汇总的数据最重要的特点是能够按性别、年龄分

出户籍所在地 （省、市、自治区），可以将各省区的户籍人口分成居住在本省、居

住在其他省两大部分。各省户籍人口无论流动与否、何时流动和流动至何处，只

要在普查区域内，都可将其包括在内。这样就可以将迁移流动对出生人数和生育

率估计的影响降到最小，消除了由母亲外出、子女留守造成的母子数据不对应的

问题。其不足之处在于，未能分离出户籍已迁移到外省的那部分人口。依据国家
统计局补充汇总数据，还可以进一步将研究对象细分为居住在本省城镇、本省农

村，外省城镇、外省农村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据此可以分析流动与否的生

育率差异、城乡人口生育率差异、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育率差异，分析迁

移流动、城市化、非农化对生育率的影响。另外，这些数据不是依据普查短表，

而是依据普查长表汇总的。在不知道各地区分年龄抽样比的情况下，我们直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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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汇总数据，应用分年度分年龄性别的动态死亡概率和婴儿死亡率，回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的分年龄妇女人口数和出生人口数，算出各地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总和
生育率，以下简称为 “实际生育率”。

（三）基本参数

１．动态变化的生育模式。中国经济社会急速变迁，生育模式也在急速转变。一
成不变的模式不能客观估计各地真实的生育水平。我们通过简单插值法，推算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分孩次的生育模式。

２．动态变化的生育年龄分布。处于人口转变中的妇女生育孩子的年龄分布也
是变化的。为体现这一分布模式的动态变化，我们采取类似估计生育模式动态变
化的方法，通过简单插值，估计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间妇女生育孩子的
年龄分布。

３．动态变化的死亡水平和死亡模式。我国分年龄的死亡水平也在发生变化。依
据２０１０年普查的分年龄数据，回推往年的出生人口，必须考虑死亡水平和死亡模式
的变化。我们通过分性别年龄死亡概率的对数和简单插值，对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分性别
年龄死亡概率做出估计。对婴儿死亡率的估计则使用全国零岁组死亡率与卫生部门
监测婴儿死亡率的比值，对各地婴儿死亡率进行估计。

（四）生育水平及趋势分析方法和指标

１．生育水平层次划分
目前对生育水平的划分口径，公认的、具有严格人口学意义的是认为总和生育

率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除此，国际上还有两种口径。一是 “极低生育率”，指
等于或低于１．３的总和生育率。二是 “很低生育率”，指低于１．５的总和生育率。①

与我国非农业人口终身政策生育率等于１相联系，我国学者提出 “超低生育率”，用
于形容很低的生育水平。所有这些都没有形成系统的标准，难以反映我国各地区生
育率的不同层次。本文结合实际情况 ，按 “十一五”期间生育率的平均水平，将生
育水平分成六个层次：

较高水平：总和生育率大于等于２．１，即高于等于更替水平。②

更替水平以下，统称为 “低生育水平”，低生育水平又分为五个等级：

轻度低水平：总和生育率小于２．１、大于等于１．８，即低于更替水平，但高于

１．８，处于平均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状态。 “１．８”曾被一些文献认为是一种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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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郭志刚：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２９０页。
这里暂不考虑出生性别比对更替水平的影响。



的”低生育水平。①

中度低水平：总和生育率小于１．８、大于等于１．５，即平均生育不足两个孩子，

但高于１．５个孩子。其下限大致相当于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允许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

可以再生一个，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只能生一个的政策。

深度低水平：总和生育率小于１．５、大于等于１．２５，即平均生育不足１．５个孩

子，但高于１．２５个孩子。

次极度低水平：总和生育率小于１．２５、大于等于１，即平均生育不足１．２５个孩

子。其下限是平均只生一个孩子。

极度低水平：总和生育率小于１，即平均生育不足一个孩子。用 “极”字形容

我国目前已经存在的生育水平最低的一级。

这些层级的划分，基本上可以对应我国政府不同的政策要求和目前我国实际生

育水平。

２．生育水平发展趋势

为克服个别年度对总体趋势判断的影响，我们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的生育水平年

度平均增减量判断总体发展趋势。这一变动量大于零，生育率是上升趋势；小于零，

生育率是下降趋势；等于零或近似等于零，则处于稳定状态。数值的大小反映了趋

势变动的强度。

３．对政策实现程度及趋势估计

我们用实际生育率的估计值与政策生育率的比值来度量政策实现的程度，即
“政策实现比”。政策实现比反映了实际生育率偏离政策生育率的程度，反映了政

策的有效性或实现程度。这一比值等于１，表明实际生育率等于政策生育率；这

一比值超过１，表明实际生育率大于政策生育率；这一比值小于１，表明实际生育

率低于政策生育率。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的政策实现比平均变动量来度量政策生育

率的实现趋势。政策实现比小于１时，这一变动量越大于零，实际生育率越接近

政策生育率；越小于零，实际生育率越低于政策生育率。政策实现比大于１时，

这一变动量越大于零，实际生育率越高于政策生育率；越小于零，实际生育率越

接近政策生育率。

三、生育形势的总体判断：生育政策调整时机已经成熟

对生育率评估的结果显示，从生育率的现状水平、影响因素、政策效应及未来

趋势、重点人群状况等多角度看，生育政策调整的大背景已具备，时机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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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９页。



（一）全国生育率总体上处于深度低水平稳中有降状态，形成了新的空间格局

分析结果表明，２１世纪开始的十年我国大陆的生育率总体上稳定在１．５以下，

并呈稳中有降的态势。“十一五”期间平均为１．４８１；２０１０年为１．４２８，与２０１０年

政策生育率 （１．４１６）基本持平。按本文设定的生育水平分层标准，政策生育率和实

际生育率都处于深度低水平状态。各省城镇地区处于深度低水平及以下。有７７％的

省份农村地区稳定在低生育水平。全国各地区城乡生育率、政策实现比，形成了新

的空间格局。

１．全国总体生育水平评估
（１）基本稳定在１．５以下深度低水平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全国层面 （未计算港澳台地区，下同）户籍人口回推总和生育

率，基本稳定在１．４５９左右。２００３年是农历羊年，生育率最低，约１．３７２；２００６年

最高，约１．５３６。

值得注意的是，完全依据补充汇总资料计算的实际生育率，２００９年降至１．３８１，

与上年比，降幅达０．１０３；２０１０年进一步降至１．０以下 （０．８６６），降幅高达０．５１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正值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期 （“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政策生育率缓慢回升，生活、生育的政策环境没有巨大波动。而据普查数据推

算的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生育水平，却连续两年以较大幅度下降，即使群众生育意愿减
弱对此会有所影响，也只是一个缓慢、平稳的下降过程，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幅度下

降，特别是２０１０年。这只能从出生人口或零岁组人口漏报上寻找原因。我们基于两

个假设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出生人口进行调整：

假设一：年龄越小，漏报率越高，经过普查前的户口整顿，已达到或将要达到

入学年龄的人口漏报率会降至很低的水平，可忽略不计。

假设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生育率的真实水平，遵循 “十五”期末和 “十一五”开

始几年生育率变动的基本趋势。

基于以上假设，我们用最小二乘法算得各地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生育率平均年度增减量，

以２００８年为基础，重新估算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各地区户籍人口的生育率。结果见图１。

据此计算 “十一五”期间全国生育率平均为１．４８１，在１．５以下，２００９年为

１．４５６，２０１０年为１．４２８。为避免个别年份估算误差对总体水平判断的影响，以下主

要依据全国和各省区 “十一五”期间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

（２）实际生育率与政策要求基本持平

计算结果表明，政策生育率２００６年为１．３３４，２０１０年上升为１．４１６。按照以上

回推结果，可以看出，政策生育率回升，实际生育率下降，二者差距在逐步缩小。

全国政策实现比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１５１，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０８，越来越趋向于１。这表

明，“十一五”期末，全国实际生育水平与政策生育率，已经基本持平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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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国层面实际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

“十一五”期间，全国实际生育率平均水平为１．４８１；“十一五”期末降至１．４２８，

与政策要求基本持平。从表面看，这只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数据。为充分理解全国层
面这一评估结果，还需进一步展现它在区域和分省层面的具体表现，揭示其背后丰
富的内涵。

２．三大地带和东北地区新的空间差异①
（１）实际生育率：中、西部中度低水平，东部深度低水平，东北极度低水平

２０１０年的生育水平以中部最高，为１．５７９；西部其次，为１．５１４；东部更低，

为１．３６８；东北地区最低，为０．８９１。中部和西部处于中度低水平，东部和东北处于
深度和极度低水平。

图２　三大地带和东北地区实际生育率

“十五”期间，西部稳中有降，中部、东部和东北地区稳中有升。西部特别是东

·７１１·

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

① 本文对区域划分采取四分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湖南。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北地区和东部，在２００３年农历羊年，生育率形成一个低谷。① 中部则受羊年影响较
小。２００１年西部高于中部，２００５年变为西部低于中部，形成 “中、西偏高，东部较
低，东北更低”的格局。“十一五”期间，各区域都呈稳中有降态势，保持 “十五”期
末形成的 “中、西偏高，东部较低，东北更低”的格局。所谓 “偏高”只是相对其他
区域而言。中部地带五年平均值为１．６４２，比１．８还低０．１５８，处于中度低水平状态
（图２）。

（２）政策生育率：三大地带和东北地区都处于深度低水平缓慢回升状态
政策生育率以中部最高，其次是西部，再次是东部，最低的是东北地区。“十一

五”期间，各地带政策生育率都在缓慢回升。至２０１０年，东部地区由２００６年的

１．３１６回升到１．３８６，中部地区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３９２回升到１．４６０，西部地区由２００６
年的１．３３４回升到１．４１３，东北地区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２８７回升到１．３４９ （表１）。

表１　三大地带和东北地区时期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

年　份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东　北

政策生育率 实际生育率 政策生育率 实际生育率 政策生育率 实际生育率 政策生育率 实际生育率

２００６　 １．３１６　 １．４１３　 １．３９２　 １．７４０　 １．３３４　 １．６５２　 １．２８７　 １．０１９

２００７　 １．３２６　 １．４２５　 １．４０２　 １．６４４　 １．３４６　 １．６１２　 １．３０４　 １．０２４

２００８　 １．３４１　 １．４１０　 １．４１６　 １．６３９　 １．３６１　 １．５８８　 １．３１９　 ０．９５８

２００９　 １．３６２　 １．３８９　 １．４３７　 １．６０９　 １．３８０　 １．５５１　 １．３３５　 ０．９２５

２０１０　 １．３８６　 １．３６８　 １．４６０　 １．５７９　 １．４１３　 １．５１４　 １．３４９　 ０．８９１

（３）政策实现程度：中、西部接近政策生育率，东部和东北低于政策生育率
“十一五”期间，中部和西部的生育水平越来越接近政策生育率。西部政策实现

比，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２３８，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７１。中部政策实现比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２５０
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８２。中部比西部更接近政策生育率。东部２００６年实际生育率，

就已经十分接近政策生育率，２０１０年降至政策生育率以下；东北地区２００６年的实
际生育率，已经降至政策生育率以下，此后连续多年均低于政策生育率 （表２）。

表２　 “十一五”期间三大地带和东北地区政策实现比

年　份 全　国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东　北

２００６　 １．１５１　 １．０７４　 １．２５０　 １．２３８　 ０．７９２

２００７　 １．１１６　 １．０７５　 １．１７３　 １．１９８　 ０．７８５

２００８　 １．０８９　 １．０５１　 １．１５７　 １．１６７　 ０．７２６

２００９　 １．０５１　 １．０２０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４　 ０．６９３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８　 ０．９８７　 １．０８２　 １．０７１　 ０．６６０

平均值 １．０８３　 １．０４１　 １．１５６　 １．１６０　 ０．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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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省级行政区生育水平分层与趋势
（１）基本概况：绝大多数地区处于中度及以下低水平下降状态
从生育水平看，至２０１０年，所有省区都已经降至低生育水平。其中，降至轻度

低水平的有２个，降至中度低水平的有１１个，降至深度低水平的有８个，降至次极
度低水平的有７个，降至极度低水平的有３个。

从发展趋势看，在 “十一五”期间平均水平在１．８中度低水平以下、呈下降态
势的省区有２５个，占８１％；低于１．８、向１．８回升的省区有３个；高于１．８、向

１．８下降的有３个，占１０％。平均水平高于１．８、呈上升趋势的省区为零 （表３）。

与政策生育率比较， “十一五”期间，实际生育率平均水平低于政策生育率的

１１个省区，约占大陆３１个省级行政区的１／３；高于政策生育率的２０个省区，约占

２／３ （表３）。显著低于政策生育率、向政策生育率回升的省区有３个，约占１０％ ，

这３个都是次极度或极度低水平省区，政策实现比年均回升幅度分别是：上海

０．０１３、内蒙古０．０３１、北京０．０４８；低于政策生育率、继续下降的省区有８个，约
占２６％，这８个省区政策实现比年均下降幅度分别是：黑龙江０．０５１、福建０．０４５、

吉林０．０３５、湖北０．０３４、浙江０．０３０、陕西０．０３０、辽宁０．０２０、天津０．００９；高于
政策生育率的有２０个省区，约占６５％，都在向政策生育率下降。

表３　全国及分省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估算结果

省 （市、

自治区）

政策生育率 实际生育率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北　京 １．０８１　１．０９５　１．１０３　１．１２９　１．１８９　０．７６７　０．８０１　０．５５１　０．７２０　０．７５４　０．７９５　１．０１７　１．００４　１．０７７　１．１５１

天　津 １．２３６　１．２９６　１．３５９　１．３５７　１．３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３　０．８０９　０．９８５　１．０７３　１．０３０　１．１５９　１．１１９　１．１３８　１．１５７

河　北 １．３９１　１．３８４　１．４０７　１．４０８　１．４２６　１．５２５　１．５１９　１．３５５　１．６２８　１．７０２　１．７６６　１．６５９　１．６８８　１．６６０　１．６３１

山　西 １．３６０　１．３５０　１．３６３　１．２７６　１．４４１　１．５４８　１．４２９　１．２６７　１．５００　１．４０８　１．４９２　１．４００　１．３４７　１．２９１　１．２３５

内蒙古 １．３０９　１．２９２　１．２５４　１．１０４　１．３１５　１．１５８　１．０９８　０．９５４　１．１４２　１．１４９　１．１７６　１．１８２　１．１５５　１．１４４　１．１３２

辽　宁 １．４１９　１．４３３　１．４５２　１．４６７　１．４８９　１．００９　１．０３８　０．８１５　０．９６８　１．０２８　０．９７１　１．０５０　０．９５８　０．９４０　０．９２２

吉　林 １．４２６　１．４２４　１．４４５　１．４４９　１．４７２　０．９５４　０．９５６　０．８４５　１．０６５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０７８　１．０４２　１．０１０　０．９７７

黑龙江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３　１．０８１　１．０７９　１．０７４　０．９６４　０．９７２　０．８４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５　１．０１８　０．９７０　０．９０７　０．８５８　０．８０８

上　海 １．１７３　１．２２０　１．２５８　１．２８３　１．３８９　０．７３５　０．７６１　０．６７１　０．７７３　０．８０１　０．７８７　０．９５７　０．９３５　０．９７６　１．０１８

江　苏 １．２１０　１．２３０　１．２４６　１．２５８　１．２７３　１．０７９　１．０６６　１．０９３　１．２６８　１．３５１　１．３９３　１．４００　１．３３７　１．３０５　１．２７３

浙　江 １．４２３　１．３９８　１．４２２　１．４２６　１．４４１　１．１７３　１．１５９　１．１６５　１．３３７　１．３４５　１．２７１　１．２６２　１．２１８　１．１７４　１．１３１

安　徽 １．４１８　１．４１９　１．４１３　１．４２１　１．４２１　１．３９８　１．３８８　１．５２８　１．６８９　１．６４２　１．７３８　１．６４２　１．５９１　１．５３１　１．４７０

福　建 １．４３８　１．４３４　１．４４０　１．４５７　１．４４２　１．２５７　１．１８５　１．２７５　１．３４５　１．３３０　１．３４６　１．３６１　１．３１９　１．２８３　１．２４６

江　西 １．３９３　１．４１２　１．４０９　１．４１８　１．４０７　１．６１９　１．５７９　１．６３３　１．８３５　１．８０２　１．９３２　１．７９０　１．７１０　１．６３９　１．５６８

山　东 １．３８９　１．３８４　１．３９４　１．３８５　１．４０１　１．２９３　１．３１１　１．２５２　１．４８６　１．５３２　１．４６５　１．５４２　１．５２９　１．５１１　１．４９２

河　南 １．４０２　１．４０５　１．４２０　１．４１９　１．４１２　１．７８０　１．７８１　１．７８９　１．９０６　１．９３４　２．１０７　１．９８１　２．０５３　２．０５５　２．０５８

湖　北 １．４２７　１．４３４　１．４５５　１．４６０　１．４７５　１．０８７　１．０５３　１．１０６　１．２６２　１．２２６　１．３１９　１．２８３　１．２７７　１．２６６　１．２５６

湖　南 １．４３７　１．４２５　１．４３１　１．４７３　１．４６０　１．５５９　１．４７６　１．４６５　１．５８２　１．５３０　１．６１１　１．５４９　１．５５５　１．５３７　１．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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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省 （市、

自治区）

政策生育率 实际生育率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广　东 １．３６９　１．３７９　１．３６９　１．３７５　１．４１３　１．６０９　１．４８６　１．４７０　１．５２６　１．４５１　１．４５７　１．４４３　１．４３２　１．４０４　１．３７５

广　西 １．４３２　１．４２７　１．４３１　１．４３５　１．４１４　１．８９６　１．８２１　１．８６９　１．９１５　１．７８６　１．８６７　１．７８５　１．７６４　１．７２３　１．６８２

海　南 １．１６０　１．１４９　１．１４２　１．１３９　１．１５６　１．７０９　１．６４０　１．６０１　１．６８７　１．７３７　１．６９８　１．６６１　１．６８５　１．６３４　１．５８４

重　庆 １．１２１　１．１３５　１．１５０　１．１７１　１．１７７　１．５５４　１．５５９　１．５１７　１．６７８　１．６３５　１．８０４　１．８４４　１．７０１　１．６５４　１．６０６

四　川 １．１１７　１．１３６　１．１３９　１．１４８　１．１２８　１．５２３　１．４９３　１．４９２　１．６１８　１．５６１　１．６４０　１．５９１　１．５４２　１．４９２　１．４４２

贵　州 １．５９０　１．５７０　１．５９４　１．５８９　１．５１６　２．５７１　２．３２１　２．２０４　２．１６１　１．９６２　２．０１８　１．８９３　１．８７２　１．８１８　１．７６４

云　南 １．３２３　１．３２７　１．３１７　１．３３２　１．３３５　１．９６２　１．９１９　１．８１４　１．８９３　１．７０１　１．７０６　１．６５０　１．６５３　１．６２４　１．５９５

西　藏 １．９３２　１．９１２　１．８８７　１．８７６　１．８８３　２．２５６　２．２６５　２．２５８　２．２８６　２．２９９　２．２１８　２．１６４　２．１８１　２．１００　２．０１９

陕　西 １．３３８　１．３８７　１．３９６　１．４１２　１．３８９　１．２８４　１．２２２　１．２１６　１．２８０　１．２４２　１．２８５　１．２７２　１．２８２　１．２７６　１．２７０

甘　肃 １．４５４　１．４５０　１．４４９　１．４５６　１．４３７　１．７７７　１．７２９　１．６５８　１．７５７　１．６２９　１．６８５　１．６１６　１．５９５　１．５３１　１．４６８

青　海 １．３８４　１．３８７　１．３８３　１．３７７　１．３５４　１．７９９　１．７８３　１．７６５　１．８７７　１．８０３　１．７２９　１．６９４　１．６９４　１．６４４　１．５９３

宁　夏 １．３００　１．２９９　１．３００　１．２９８　１．２９６　１．７７１　１．７４５　１．７００　１．８３８　１．７４５　１．７０４　１．６９４　１．６８６　１．６３８　１．５９０

新　疆 １．４６１　１．４６７　１．４６４　１．４６１　１．４４１　１．６３１　１．５９０　１．５９１　１．６３０　１．６６３　１．６３３　１．７６０　１．７８２　１．７７８　１．７７４

（２）分省城乡生育率水平分层、趋势分类

３１个省级行政区中，“十一五”期间城镇地区生育率平均值及变动趋势，可分

五种类型。极度低水平、呈下降态势的有３个；极度低水平、呈稳定或回升态势的

有４个；次极度低水平、呈下降或稳定态势的有１４个；深度低水平、呈下降态势的

有８个；深度低水平、呈稳定或略有回升态势的有２个。所有城镇地区都处于深度

低水平及以下，其中处于次极度及极度低水平的有２１个；呈下降态势的有２５个，

呈稳定态势的有１个，呈回升态势的有５个，其生育率都处于次极度及极度低水平。

“十一五”期间，全国大陆３１个省级行政区中农村平均生育水平，可以分五个层次。

处于次极度低水平的有３个，处于深度低水平的有３个，处于中度低水平的有６个，

处于轻度低水平的有１２个，处于更替水平以上的有７个。合计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的

有２４个，占３１个省级行政区的７７％；处于下降状态的有２７个，占８７％；处于回

升状态的有４个，其中２个 （上海、北京）呈次极度低水平回升态势，２个是中度

和轻度低水平回升 （陕西、新疆）态势。

（二）发展是现阶段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力量，政策已成为非显著性因素

这首先表现在：实际生育率降至政策生育率及以下的省区，实际生育率继续下

降的主要动力是发展，政策失去了稳定的作用。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的

农村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发展。国家统计局补充汇总的数据显示，

发展因素主要表现为三股力量：一是人口城镇化，二是人口非农化，三是人口大流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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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三股动力分别体现在四个层次的人口上：总人口、女性人口、育龄妇女、生
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其中最直接及最重要的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城镇化、非农
化和大流动。正是这三股力量促使生育率下降至深度低水平、甚至极度低水平。

导致 “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生育率平均值只有１．１２１、农村高达１．９４９、全国
平均值只有１．４８１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的城乡结构，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
女①的城乡结构。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城镇化水平为５５．９５％，比总人口的城镇
化水平 （４９．２９％）高６．６６个百分点。按此比例加权计算，城乡加权平均生育率为

１．４８６，与全国平均１．４８１水平相比，误差只有０．３４％。“十一五”期间全国非农业
人口生育率为１．０２３，农业人口生育率为１．６８６，总人口户籍非农业人口比重为

２７．９８％。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户籍非农业人口比重２８．８１％，比总人口高０．８３，按
此比例加权的生育率为１．４９５，误差率仅为０．９４５％。“十一五”期间全国居住在本
省的户籍人口生育率为１．５８４，外出人口的生育率为０．６７２，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外
出比例高达１２．２８％，按此比例加权的生育率为１．４７２，误差率仅为－０．６０８％。

发展促使生育率下降的作用 （即 “发展的避孕作用”）还表现在城镇生产、生
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促使农业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强度，要大于生育政策促使农业人口
生育率下降强度。全国层面居住在城镇的农业人口生育率为１．２５１，非农业人口生
育率为１．０１１；居住在农村的农业人口生育率为１．９８３，非农业人口生育率为１．１９６。

同一省区对农业人口的生育政策，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都是相同的，但全国城镇
农业人口的实际生育率比农村农业人口低０．７３２（表４）。这种情况在各省区相当普遍。

其中，城镇农业人口实际生育率低于农村农业人口的幅度超过１的有５个省区，在

０．５—１之间的有１５个，在０．２５—０．５之间的有１０个。只有上海例外。②

表４　分城乡和户口的总和生育率比较

省　区

不同人口的生育率 同一居住地，不同户籍比较 同一户籍，不同居住地比较

城镇非农

人口

城镇农业

人口

农村非农

人口

农村农业

人口

城镇的农

业人口和

非农业

人口比较

农村的农

业人口和

非农业

人口比较

居住在农

村和城镇

的非农业

人口比较

居住在农

村和城镇

的农业

人口比较

全　国 １．０１１　 １．２５１　 １．１９６　 １．９８３　 ０．２４０　 ０．７８７　 ０．１８５　 ０．７３２

北　京 １．０２５　 ０．８４３　 ２．０８０　 １．１６１ －０．１８２ －０．９１９　 １．０５５　 ０．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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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将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定义为２０—３５岁的育龄妇女。其依据是按国家统计局补充
汇总资料计算，全国层面２０—３５岁妇女分年龄生育率之和占总和生育率的比重，城镇
达９２％，农村达９０％，表明２０—３５岁育龄妇女是生育的主体。
上海城镇农业人口实际生育率为０．２０７，农村农业人口生育率为０．０９０，农村农业人口
生育率比城镇农业人口低０．１１７。从生育水平和城乡差别看显然是反常的。这可能是抽
样人数偏少造成的误差所致。



续表４

省　区

不同人口的生育率 同一居住地，不同户籍比较 同一户籍，不同居住地比较

城镇非农

人口

城镇农业

人口

农村非农

人口

农村农业

人口

城镇的农

业人口和

非农业

人口比较

农村的农

业人口和

非农业

人口比较

居住在农

村和城镇

的非农业

人口比较

居住在农

村和城镇

的农业

人口比较

天　津 ０．８３５　 １．４９０　 １．４０７　 １．８７５　 ０．６５５　 ０．４６８　 ０．５７２　 ０．３８５

河　北 １．００７　 １．６３５　 １．０２５　 ２．０５４　 ０．６２８　 １．０２９　 ０．０１８　 ０．４１９

山　西 １．０３７　 １．２７９　 １．１９９　 １．６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４４３　 ０．１６２　 ０．３６３

内蒙古 ０．９１４　 １．１６２　 ０．９７９　 １．４１９　 ０．２４８　 ０．４４０　 ０．０６５　 ０．２５７

辽　宁 ０．７７９　 ０．９１０　 ０．９７４　 １．３１９　 ０．１３１　 ０．３４５　 ０．１９５　 ０．４０９

吉　林 ０．７７５　 ０．９８０　 ０．８２７　 １．３６８　 ０．２０５　 ０．５４１　 ０．０５２　 ０．３８８

黑龙江 ０．７０５　 ０．８２９　 ０．８３２　 １．１９０　 ０．１２４　 ０．３５８　 ０．１２７　 ０．３６１

上　海 ０．９７５　 ０．２０７　 ２．４３２　 ０．０９０ －０．７６８ －２．３４２　 １．４５７ －０．１１７

江　苏 １．０３３　 １．２２３　 １．１７９　 １．８７８　 ０．１９０　 ０．６９９　 ０．１４６　 ０．６５５

浙　江 ０．９７７　 １．１３２　 ０．８９７　 １．６３５　 ０．１５５　 ０．７３８ －０．０８０　 ０．５０３

安　徽 １．０３１　 １．２３７　 １．３６２　 ２．２１７　 ０．２０６　 ０．８５５　 ０．３３１　 ０．９８０

福　建 １．１２１　 １．２０４　 １．１１９　 １．５８６　 ０．０８３　 ０．４６７ －０．００２　 ０．３８２

江　西 １．２７０　 １．３３１　 １．４７４　 ２．２５２　 ０．０６１　 ０．７７８　 ０．２０４　 ０．９２１

山　东 １．０２７　 １．４７６　 ０．８８７　 １．８５３　 ０．４４９　 ０．９６６ －０．１４０　 ０．３７７

河　南 １．２３２　 １．６００　 １．３２７　 ２．６３９　 ０．３６８　 １．３１２　 ０．０９５　 １．０３９

湖　北 ０．９３０　 １．００２　 １．０２３　 １．８２３　 ０．０７２　 ０．８００　 ０．０９３　 ０．８２１

湖　南 １．０９６　 １．２１０　 １．３８５　 ２．０５６　 ０．１１４　 ０．６７１　 ０．２８９　 ０．８４６

广　东 １．１２９　 １．２０４　 １．３１０　 ２．０４５　 ０．０７５　 ０．７３５　 ０．１８１　 ０．８４１

广　西 １．２３２　 １．２２４　 １．４１７　 ２．４３８ －０．００８　 １．０２１　 ０．１８５　 １．２１４

海　南 １．４２０　 １．３８６　 ２．２２９　 １．９６８ －０．０３４ －０．２６１　 ０．８０９　 ０．５８２

重　庆 １．０１９　 １．４１８　 １．６７３　 ３．１５９　 ０．３９９　 １．４８６　 ０．６５４　 １．７４１

四　川 １．０２９　 １．１１９　 １．２０５　 ２．１０４　 ０．０９０　 ０．８９９　 ０．１７６　 ０．９８５

贵　州 １．２４２　 １．３１４　 １．４２４　 ２．４６４　 ０．０７２　 １．０４０　 ０．１８２　 １．１５０

云　南 １．１６３　 １．３８２　 １．０６０　 １．８９５　 ０．２１９　 ０．８３５ －０．１０３　 ０．５１３

西　藏 １．０８５　 １．４１０　 １．７１５　 ２．４７１　 ０．３２５　 ０．７５６　 ０．６３０　 １．０６１

陕　西 ０．８９７　 １．１１７　 ０．９２１　 １．６２４　 ０．２２０　 ０．７０３　 ０．０２４　 ０．５０７

甘　肃 １．０２６　 １．１７４　 １．３０５　 １．９９９　 ０．１４８　 ０．６９４　 ０．２７９　 ０．８２５

青　海 １．１７３　 １．４０８　 １．３８６　 ２．０１２　 ０．２３５　 ０．６２６　 ０．２１３　 ０．６０４

宁　夏 １．１５３　 １．５４７　 １．３７３　 ２．１４６　 ０．３９４　 ０．７７３　 ０．２２０　 ０．５９９

新　疆 １．２７６　 １．３７６　 １．６３７　 ２．１８２　 ０．１００　 ０．５４５　 ０．３６１　 ０．８０６

平均值 １．０５１　 １．２２１　 １．３２１　 １．８９２　 ０．１７１　 ０．５７２　 ０．２７０　 ０．６７１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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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全国层面，农村农业人口生育率比农村非农业人口高

０．７８７，城镇农业人口生育率比城镇非农业人口高０．２４０ （表４）。在农村，不同户籍

的生育率差别很大。在城镇，不同户籍的生育率差别较小。这在各省区同样十分普

遍，只有三大老直辖市 （北京、上海、天津）和海南省例外。这表明，城镇化缩小

了不同户籍、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生育率的差别。城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要大于户籍

差异；发展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要大于政策因素。

发展成为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生育率

下降的动力机制已发生重大转变，生育政策促使生育率下降的积极价值正在下降。

对于生育率较高省区的生育率下降，应把工作重点放在促进发展上；生育政策只能

在某种程度上起辅助性作用。生育率较低地区需稳定合理的低生育水平，也应把工

作的重点放在发展上。

这些分析结果意味着，必须全面和综合地考虑多种发展因素、把握促使生育率

下降的主要因素，才能科学、真实地把握和认识生育全局。以往对多种抽样调查显

示的较低的生育水平，人们总是持怀疑态度，而在漏报上找原因 （漏报的情况确实

存在），或希望通过人为手段向主观设想的水平 “修正”，其原因是仍坚持认为现在

人们还是像计划生育初期那样普遍地希望多生；其依据就是局部省区、个别典型省

区偏高的生育率，大幅超过政策生育率。如水灾、地震过后，灾民中暴露出来的多

生多育情况。其实，这反映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农村特别是偏远省区农村非外出人口

的局部情况，只是新闻报道的典型案例，而不是包括城镇和农村、农业人口和非农

业人口、外出人口和非外出人口的全面客观的调查统计和分析；更没有深入研究是

否由我国生育率主导因素的转变而造成了真的较低。以感性认识和个案情况为基础

的对客观调查的修正，就更脱离实际了。

（三）现行生育政策不能稳定合理的低生育水平

现行生育政策对欠发达省区的生育率作用是有限的。这主要表现在：计划生育

已推行３０多年，仍有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人口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

“十一五”期间平均值，重庆为３．０４８、河南为２．６１５、西藏为２．４３５、贵州为

２．４２１、广西为２．４１２、江西为２．２２３、安徽为２．１８５。这表明政策对这些省区的农

村作用很弱，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农村都是欠发达地区。但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生

育率也在下降，“十一五”期间年均下降幅度，重庆为０．１６２、河南为０．００２、西藏
为０．０３８、贵州为０．０８９、广西为０．０５６、江西为０．１２５、安徽为０．１０６，这是因为这

些地区也在发展；因为有发展所以在下降，而并不是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更强了。

相反，近几年由于强调依法行政，计划生育工作的许多强制性措施不再使用，而更

多地依靠 “柔性”手段。

现行生育政策不能保证生育率稳定在政策要求的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
·３２１·

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



分析。

从三大地带和东北地区看，如前所述，东部２００６年实际生育率，就已十分接近
政策生育率，政策实现比就已降至１．０７４；“十一五”期间，实际生育率并没有稳定
在政策生育率左右，而是继续下降，２０１０年降到政策生育率以下，政策实现比降至

０．９８７。东北地区２００６年的实际生育率，已降至政策生育率以下，当年政策实现比
为０．７９２；“十一五”期间，实际生育率也没有稳定在 “十一五”期初水平，而是继
续下降。２０１０年东北地区政策实现比进一步降至０．６６０ （表２）。

分省看，有十个省级行政区 （辽宁、吉林、上海、天津、浙江、黑龙江、北京、

湖北、福建、陕西）的生育率长期低于政策生育率，生育率并没有稳定下来，仍在
持续下降，政策实现比也在下降；有五个省区的城镇地区生育率等于或低于１，也
不稳定，而是仍在下降：黑龙江 （“十一五”期间生育率平均值为０．７３４、年均变动

－０．０４１，下同）、陕西 （１．０００、－０．０２５）、内蒙古 （１．００８、－０．０２３）、吉林
（０．８２３、－０．０１９）、湖北 （０．９５２、－０．０１１），辽宁生育率则稳定在０．８０６左右。

天津、上海、北京的城镇地区生育率虽有回升，但平均水平仍低于１，依次为天津

０．９５０、上海０．９２２、北京０．９９８。

生育率稳定在１．８是国家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十一五”期间生育率
平均在１．８以下、１以上的２４个省区，除天津外，生育率都在下降，并没有稳
定在１．８。① 不含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政策实现比在１以下的８个省区，

除内蒙古外，其余７个省政策实现比也在下降，② 也没有稳定在政策要求的水平。

由此看来，政策生育率并不是实际生育率下降的极限水平。实际生育率降至政
策生育率后，并不能保持稳定，而是继续下降。这有两种原因。一是现行政策只能
约束发达地区想超生的少数人，不仅难以使那些不想生、迟迟不生、非正常晚生的
人回归政策生育或正常生育；恰恰相反，却以多种措施鼓励人们在政策要求下少生、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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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省区是：广西 （平均为１．７６２、年均变动－０．０７２，下同）、江西 （１．７４７、－０．１２１）、
重庆 （１．７００、－０．１２１）、新疆 （１．６８６、－０．０１７）、河北 （１．６７８、－０．０４７）、青海
（１．６７２、－０．０４８ ）、宁夏 （１．６４９、－０．０５８ ）、云南 （１．６４８、－０．０３７ ）、海南
（１．６３４、－０．０６０ ）、安徽 （１．５９６、－０．１０３ ）、甘肃 （１．５６３、－０．１０１ ）、湖南
（１．５４５、－０．０４３ ）、四川 （１．５３３、－０．０８９ ）、山东 （１．４８６、－０．０１８ ）、广东
（１．４１４、－０．０４２ ）、山西 （１．３６０、－０．０９３ ）、江苏 （１．３３８、－０．０５８ ）、福建
（１．２９７、－０．０５９ ）、湖北 （１．２６８、－０．０３８ ）、陕西 （１．２６３、－０．０２０ ）、浙江
（１．２２６、－０．０４０）、内蒙古 （１．１５４、－０．０２５）、吉林 （１．０４７、－０．０４４）。
这７个省分别是：黑龙江 （“十一五”期间政策实现比为０．８６７、政策实现比年均变动
量为－０．０５１，下同）、福建 （０．９００、－０．０４５）、吉林 （０．７３０、－０．０３５）、湖北
（０．８７９、－０．０３４）、浙江 （０．８６６ 、－０．０３０）、陕西 （０．９１４、－０．０３０）、辽宁
（０．６８０、－０．０２０）。



弃生。也就是说，现行政策本身只有避孕作用，没有稳定作用。二是在经济、社会、

文化多种发展因素作用下，不想生、迟迟不生、非正常晚生的人数在持续增加，发

展的避孕作用在持续扩散。政策不能抵消发展的避孕作用，相反会起到一种协同作

用；其结果就是政策避孕、发展避孕叠加，使生育率持续下降，而减弱其回升弹性。

目前东部和东北地区，已经或即将降至１以下极度低水平。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变，

中部和西部迟早也将进入这一状态。试图通过稳定政策来稳定低生育水平，只能使

生育率更低。

政策生育率是变动的。“十一五”时期各地政策生育率都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
“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出生的独生子女已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允许生育两个

孩子的 “双独”夫妇所占比例增加。随着这一比例的增加，政策生育率还会有所上

升。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独生子女生育两个孩子后，这两个孩子就不再是独生

子女。他们的婚配就不再享受 “双独”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那时政策生育率将开

始下降。只要政策不变，政策生育率就将这样周而复始地波动。未来百年全国分年

度的政策生育率最大值只有１．５３１，平均值为１．４８８，绝大多数时间在１．５以下的深

度低水平区。分省区看，平均值最大的为西藏 （１．９４５），其次是贵州 （１．６３６），最

小的为黑龙江 （１．２８２），１８个省、市、区 （黑龙江、北京、重庆、四川、海南、宁

夏、云南、上海、青海、天津、江苏、山西、山东、陕西、广东、河南、浙江、河

北）的平均值在１．５以下的深度低水平区 （表５）。而且，以上分析表明，即使政策

生育率有所回升，实际生育率还是在下降。希望通过稳定现行政策，自然而然地过

渡到普遍生育两个子女，或者回归合理的低水平 （比如轻度低水平１．８—２．１），是

不可能的。

表５　现行生育政策下未来百年各省区政策生育率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估计

地　区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地　区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地　区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全　国 １．４８８　 １．５３１　 １．３８７ 浙　江 １．４８６　 １．５６６　 １．４２０ 重　庆 １．２９３　 １．３６３　 １．２０１

北　京 １．２８８　 １．４１２　 １．１７０ 安　徽 １．５９１　 １．６８１　 １．４２８ 四　川 １．２９３　 １．４１３　 １．１６９

天　津 １．４５３　 １．５５６　 １．２９４ 福　建 １．６０５　 １．７３８　 １．４５６ 贵　州 １．６３６　 １．６７９　 １．５６７

河　北 １．４９１　 １．５３４　 １．４０１ 江　西 １．５８６　 １．６７７　 １．４０３ 云　南 １．４１１　 １．４７７　 １．３２３

山　西 １．４５８　 １．５４３　 １．３４６ 山　东 １．４７０　 １．５４３　 １．３７１ 西　藏 １．９４５　 １．９７３　 １．８５７

内蒙古 １．５１８　 １．６２２　 １．３８３ 河　南 １．４８２　 １．５０８　 １．４０２ 陕　西 １．４７０　 １．５２０　 １．３９４

辽　宁 １．５７７　 １．７４９　 １．４１３ 湖　北 １．５８９　 １．７２８　 １．４５２ 甘　肃 １．５０４　 １．５４９　 １．４４０

吉　林 １．５６４　 １．６９３　 １．４４３ 湖　南 １．５１０　 １．５４０　 １．４１４ 青　海 １．４３２　 １．４９４　 １．３７１

黑龙江 １．２８２　 １．４５２　 １．０９３ 广　东 １．４７５　 １．５４０　 １．３５８ 宁　夏 １．３９７　 １．４８０　 １．２８９

上　海 １．４１７　 １．５８２　 １．２１４ 广　西 １．５０６　 １．５４１　 １．４２８ 新　疆 １．５４２　 １．６１７　 １．４０４

江　苏 １．４５６　 １．６６８　 １．２６８ 海　南 １．３１０　 １．５２４　 １．１２０

　　　说明：计算方法参见 “时期政策生育率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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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育政策调整不会造成农村和中西部生育率大面积强力反弹

我国各地生育水平很不平衡。有的长期低于１、并持续下降，低得令人难以置
信。有的长期在２以上、甚至达到３左右。依据生育率较高地区的情况决策，就会
担心政策调整引起 “生育率强烈反弹”，不仅会得出 “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结论，

还会提出更加严厉的政策建议。依据极低生育率地区的情况决策，就会强烈呼吁立
即放开政策，提倡普遍生育两个孩子。这是有关生育政策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重要的是要对 “生育率反弹”有一个正确判断。

生育率反弹可分两种，一是政策性反弹，二是非政策性反弹。生育政策由严变
宽，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比例必然增加，即使严格按政策生育，生育率也会回
升。这就是 “政策性反弹”，这完全是正常的。另一种是生育政策由严变宽时，可能
会有人乘机超政策多生，引起生育率回升，这就是 “非政策性反弹”。有可能引起非
政策性反弹的主要是已有两个孩子、有可能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妇女和政策不允许生
两个孩子而要生两个孩子的妇女。人们担心的主要是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地
区生育率的非政策性反弹。

１．农村有可能引起政策性反弹的重点人群上限约占全国育龄妇女的７％
据国家统计局补充汇总资料，２０１０年普查时全国农村育龄妇女中没有孩子的占

２４．９７％，已有一个孩子的占２９．６０％，已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占４５．４２％。在已有
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中，生育第二个孩子概率最高的是１５—３５岁生育旺盛期的妇
女，占５６．０３％，３６—４９岁占４３．９７％；１５—３５岁育龄妇女中，生育率偏低、在省
外流动的占４．５８％，在省内居住的占９５．４２％；省内居住的育龄妇女中，生育率相
对较高的农业户籍人口占９５．１２％。农村已有一个孩子、１５—３５岁居住在省内的农
业户籍育龄妇女占全国农村育龄妇女总数的１５．０５％，占全国育龄妇女总数的

６．９９％。这是农村有可能引起生育率政策性反弹的重点人群，其上限大约占全国育
龄妇女的７％。所谓 “上限”主要是因为：如果减去现行生育政策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的夫妇，如 “双独”夫妇、部分地区的 “一女户”夫妇 （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夫
妇），减去在省内流动的人口，减去自愿放弃或推迟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妇 （如东部
和东北地区）等，这一比例还要更低。

２．中西部有可能引起非政策性反弹的因素已基本释放，多胎生育可有效控制
一般认为，生育率超过１．８，就表明剔除不婚、不育、不愿生的人群外，基本上

普遍生育了两个孩子。“十一五”期间农村生育率平均值在１．８以上的有１９个省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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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十一五”期间农村生育率平均值在１．８以上的省级行政区：河北 （２．０２４）、江苏
（１．８２７）、安 徽 （２．１８５）、江 西 （２．２２３）、山 东 （１．８３５）、河 南 （２．６１５）、湖 南
（２．０４０）、广 东 （２．０１７）、广 西 （２．４１２）、海 南 （１．９８５）、重 庆 （３．０４８）、四 川
（２．０７１）、贵州 （２．４２１）、云南 （１．８６３）、西藏 （２．４３５）、甘肃 （１．９６７）、青海 （１．９９２）、



若不含少数民族比重较高的西藏、新疆、宁夏、贵州，则有１５个省区。这１５个省

区中农村育龄妇女占全国育龄妇女的比重为３２．０１％，留守育龄妇女占全国育龄妇

女的比重为３１．０２％。不含西藏、新疆、宁夏、贵州，“十一五”期间农村农业人口

生育率平均值在１．８以上的有１７个省区。这１７个省区农村农业人口育龄妇女占全

国育龄妇女的比重为３３．３１％，留守育龄妇女占全国育龄妇女的３２．２９％。生育政策

调整与否，对这近１／３妇女基本没有作用：想生两个的、已经基本生育了两个孩子，

政策不允许生两个而想生两个的非政策性反弹因素，已基本得到释放；政策调整到

两个，多数人最多也就是生两个，只是现有状况的延续；只要控制住多胎生育，不

会引起大幅反弹。

在生育率偏高的中部农村，３５—４９岁妇女中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高达２０．６０％，

但１５—３５岁的妇女只有２．９８％；西部农村３５—４９岁妇女中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比

例高达２３．６９％，而１５—３５岁的妇女只有５．２２％。中、西部农村合计有三个及以上

孩子的，３５—４９岁妇女中达２２．１８％，１５—３５岁的妇女中只有４．１２％。这表明，在

发展的推动下，随着年龄的下降多胎比例在明显减少，生育旺盛期的年轻一代妇女

多胎生育也是可有效控制的。

四、实施渐进式调整策略，有效控制生育率反弹

依据本文生育率评估结果，从避免过大幅度的政策性生育率反弹、平稳实现生

育政策调整完善的角度，无论全国还是局部，均宜实施渐进性政策。

在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允许生两个孩子的范围由小到大时，引起政策性反弹的

主要是已有一个孩子、现行政策不允许生育、新政策下允许生育又想生育第二个孩

子的妇女。这一部分妇女所占比重越大，生育率政策性反弹的风险就越大。

２０１０年普查时全国城镇育龄妇女中无子女的占３２．８４％，已有一个孩子的占

４５．３１％，已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占２１．８５％；已有一个孩子的比例城镇比农村高

１５．７１个百分点，可能引起政策性反弹的风险城镇大于农村。但是，已有一个孩子

的育龄妇女中３６—４９岁的占５６．０７％，表明多数已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已进入生

育能力明显下降、生育欲望明显减弱的年龄，这将显著降低政策性反弹过大的风险。

这又为降低城镇政策性生育率反弹提供了条件。①

东北地区育龄妇女中已有一个孩子的比例最高，为５４．３６％；其次是东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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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宁夏 （２．０６４）、新疆 （２．０８９）。

①　已有一个孩子的妇女中，有一部分现行生育政策就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 （如 “双
独”夫妇），不是政策调整的对象，与生育率政策性反弹没有关系，但这部分目前占的
比重并不大，不会影响对总体的判断。



４１．４０％；再次是西部，为３４．７３％；最低是中部，为３２．４７％。东北地区和东部生
育率政策性反弹的风险更大；但其３５岁以上占的比例也最高或较高，又降低了生育
率政策性反弹的风险。

生育率反弹受现有孩次结构、政策变动和发展等因素共同制约，在孩次结构既
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生育政策调整的口径、实施的时间通过分批分步逐次放开，

将新增政策性第二胎生育分解在不同时期，降低生育率政策性反弹的幅度。

如前所述，中西部非政策性反弹的因素已提前释放，已有一孩、待生二孩夫妇
的比例偏低，生育率反弹的势能已经有所弱化；全国城镇地区和东北、东部生育率
政策性反弹的势能较强，但计划生育基础较好、发展的避孕作用较强；三大地带和
东北地区，同步实行同一种渐进式的调整时机也已经成熟。例如，在现行生育政策
的基础上，允许 “双独”夫妇、“单独”夫妇及其子女生育两个孩子，过一段时间视
情况再同时允许各地 “双非”夫妇及其子女生育两个孩子，① 这样既不会造成新的
地区间政策性差异和不平等，可有效避免地区攀比、政策混乱和人口生育性流动，

又有利于全国统一、平稳、有序地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

因此，生育率反弹是必然的；实行渐进式策略，可以使其变成可调、可控的；

平稳完成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也是可以期待的。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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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允许 “双独”夫妇、“单独”夫妇及其子女生育两个孩子，其基本特征是夫妇双方或一
方是独生子女，即无论从父系，还是从母系考察，只要有一方有一代执行过 “独生子
女”政策，其子女及其后代就不再执行 “独生子女”政策。这是真正意义上的 “一代
独生子女”政策，也是一种渐进式调整和完善的政策。因为它首先放开的是独生子女，
随后放开的是独生子女的子女，最后放开的是执行 “独生子女”政策的 “双非”夫妇
的子女。模拟显示，执行这一政策将会自然过渡到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但这是
一个较长的过程。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视情况确定是否可直接允许 “双非”夫妇及其
子女生育两个孩子。关于 “一代独生子女”政策的讨论，参见尹文耀、姚引妹、李芬：
《三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兼论 “一代独生子女”政策 “自着
陆”》，《浙江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